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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林函〔2020〕02号
通海县林业和草原局对通海县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30号提案答复的函

钱国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沙田村创新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模式的建议》，已交由我们研究处理，现答复如下：
我县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各级各部门的努力下，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有效提升了我县村容村貌，建设了美丽宜居的村庄。我县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正在全县全面开展，我局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相关项目建设，配合全县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针对您提出的沙田村2020年继续绿化瓦窑至陶茂村路口段，继续打造绿化带，经我局领导和生态修复站技术人员实地查看，该路段绿化工作对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局将给予大力支持，但由于目前我局生态建设经费也比较紧张，经局领导研究决定给予沙田村瓦窑至陶茂村路口打造绿化带建设1万元经费补助，请沙田村积极筹集该路段绿化建设资金，加快绿化建设工作。
    再一次感谢您对我县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通海县林业和草原局

2020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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